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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配合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工程變更沿線

土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」及「擬

定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捷運開發區細部計

畫案」草案，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前第2場座談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0年2月22日星期一上午9時5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臺北市松山區公所11樓大禮堂 

參、主席：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王副局長偉       紀錄：吳豐文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:  

為建構臺北都會區捷運首都環狀線為一完整環形路線，以提高捷

運系統之可及性與機動性，並大幅縮短各區域旅次時間，及促進沿線

衛星區域發展，讓臺北都會區邁向宜居且永續發展的城市，市府刻正

辦理環狀線最後一階段之東環段路線規劃，目前綜合規劃報告已陳報

交通部審議中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則經交通部核轉行政院環保署審議

中。本次座談會係屬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前之意見交流，藉由辦理

座談會之方式收集所有權人意見，並納入本計畫後續修訂之參考。 

陸、會議簡報說明：略。 

柒、意見交流(發言內容、依發言順序): 

    Y36及 Y37站 

一、 民眾 1 

(一) 我是Y37站出入口B的地主。突然收到開會通知，所附摺頁內

容過於專業且資訊不公開，因此無法即時反應並提出意見，

請問還會舉辦其他場說明會嗎? 

(二) 請說明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與捷運土地開發容積獎勵之差異。 

二、 信義區永春里 許蕙蘭里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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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Y37站出入口 B 土地開發範圍為何？除了松山路395號至417號

外，忠孝東路側還包含哪些土地呢?而範圍外的居民(土地)能

否參與開發? 

(二) 請市府在永春里加開說明會。 

(三) 感謝市府回應不會強制拆除重建，並很有誠意說明還有其他

處理方式，且地主有參與開發的機會，各位可以安心。 

三、 民眾 2 

(一) Y37站出入口 B 所在街廓的建築物是連棟建築，是否在開發工

程施作時影響相鄰的建築。 

(二) 目前正與建商談都更，擔心參與捷運開發分回較少，希望未

來可以分回住宅。 

(三) 都市更新常以提供地下停車位解決分配土地大小之問題，請

問捷運開發區是否有規劃停車空間？ 

四、 民眾 3 

(一) 請問參與捷運開發，原一樓及四樓住戶之權益分配有差異嗎？ 

(二) Y37站出入口 B 之街廓與建商談都市更新已長達10年的時間，

但捷運局過去從未有相關資訊，請說明辦理土地開發將如何

利用？民眾可以選擇建商嗎？ 

(三) 是否有考量使用捷運站北側的永春市場用地設置出入口？ 

五、 民眾 4 

(一) 商三特分區為過去民眾向政府爭取變更而來的，可以容許作

商業使用。忠孝東路路側為國泰建設所建，與 Y37站出入口 B

的捷運開發區無關，係由僑福建設所建。 

(二) 我所持有之松山路415號僅有5坪土地，相信捷運局不會侵占

土地，希望能促成捷運土地開發。 

六、 民眾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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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我是Y37站出入口B的住戶，請問本次簡報都市計畫內容是否

已拍板定案？會徵求大多數住戶的同意才使用嗎？ 

(二) 希望東環段可以創造雙贏，不只為臺北市市民，並可以為原

住戶著想，請問建設期間住戶居住問題怎麼處理？完工後可

以住回原來的地方嗎？又如果30坪公寓大約可以分回多少？ 

七、 徐巧芯議員服務處 陳主任 

(一) 希望市府往後可以多走訪當地，與里長及住戶溝通。 

(二) 期望捷運局可以公開相關資料，並製作 QA予民眾。 

八、 民眾 6 

請問捷運土開大樓一樓是否會保留給原住戶。 

九、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馮教授正民 

(一) 本場次座談會邀請的地主，主要係針對東環段 Y36站及 Y37站

都市計畫擬變更之用地進行說明。 

(二) Y36站配合出入口設置車站站體等捷運相關設施變更之範圍，

土地屬國有，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理，與各位鄉親之

土地權利較無相關。 

(三) Y37站變更內容包含出入口 A、出入口 B、通風井 X 及通風井

Y，其中私有土地地主需要關切的是出入口 B之捷運開發區。 

(四) 未來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，始得辦理用地取得作業，聯合開

發區優先採協議價購方式取得，不成則辦理徵收。 

十、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回應 

(一) 本次座談會即係針對捷運必要設施之土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，

並依都市計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座談會；座談會屬都市計畫

草案公開展覽前之程序，以廣納涉及土地地主及建物所有權

人之意見，並增加與民眾溝通之管道。 

(二) 本案座談會後民眾仍有參與之機會，包含都市計畫書圖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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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展覽及其說明會，期間民眾同時能以書面載明表達意見；

而都市計畫審議過程中，提出書面意見之陳情人並可列席說

明。此外，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啟動之用地取得作業階段，

會就內政部核定的變更範圍之土地辦理2次公聽會。 

(三) 為使大眾捷運系統能滿足地區需求及提升服務之目標，各車

站係以設置雙邊出入口為原則。以Y37站為例，出入口A設置

於松山路西側虎林街342巷，而出入口 B 設置於松山路東側及

忠孝東路五段北側街廓，並同時考量完整地籍及同筆建號土

地等條件劃設為捷運開發區，惟實際變更範圍後續將經都市

計畫公開展覽及都委會審查會議中確認。 

(四) 屬捷運開發區者，土地開發後總容積則以2倍基準容積為限，

其中包含都市計畫獎勵容積為基準容積之0.5倍，全數由地主

取得後參與分配，並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另加計捷

運獎勵容積以基準容積之0.5倍為限(實際依捷運設施水平投影

聯集面積計算之)，其中1/2捷運獎勵容積由地主取得後參與分

配。而屬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地區者，係除增額容積及容積移

轉之移入容積外，以建築基地1.5倍之基準容積為限。依「臺

北市都市更新條例」規定，欲取得建築容積奬勵項目，必須

經過評定基準(如辦理時程、捐贈公益設施、協助開闢或維護

周邊公共設施、無障礙環境、都市防災及綠建築設計等)方可

獲得，顯示都更獎勵容積之不確定性，且實施者為取得獎勵

容積所支付成本，亦有可能變成與地主共同負擔。 

(五) 捷運開發區之地主未來共有4種方式進行；第1種參與開發，

不領取協議價購土地款申請抵付開發完成後之公有不動產；

第2種不參與開發，領取協議價購土地款，但對本府取得本基

地之公有不動產有優先承購、承租之權利，惟不得超過應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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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權值之50%；第3種為不參與開發，而領取協議價購土地款；

第4種則為徵收。 

(六) 依據「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

購優惠辦法」，各樓層分配權值按建築物所在樓層及使用項目

加計，其中，商業區建築物之一樓依法營業使用者，加計其

權值1倍，商業區建築物之一樓作住宅使用，加計其權值0.5倍，

再將各樓層分配權值予以加計後重新分算比例，同筆地號土

地持分一樣之地主，1樓分配權值會較2樓以上多。 

(七) 捷運開發區辦理土地開發時，係依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

辦法」，將委託專業財務顧問、召開地主說明會及舉辦招商說

明會，公告甄選投資人合作開發，並透過資格審查、規格評

選及價格評比等程序，徵得投資人。有關前置作業階段召開

地主說明會時，地主即可針對產品定位、建築物使用型態等

內容提供建議及想法，另投資人申請建造執照前，應每半年

至少召開1次產品說明會，邀原土地所有權人參與，並將達成

共識之產品需求納入設計。領得建造執照後，應每半年至少

召開1次施工進度說明會，邀原土地所有權人參與。 

(八) Y37站出入口 B 涉及之建築物為民國69年建成，故土地增值稅

對地主負擔較重。為鼓勵民眾參與捷運土地開發，參與土地

開發同意協議價購者，準用平均地權條例第42條第1項規定，

免徵土地增值稅。參與土地開發申請以該基地開發完成本府

取得之公有不動產價值應抵付權值者，於取得後如有再移轉

時，始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九) 同意納入捷運開發區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，因配合公共工程

之需要拆遷，依「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」

之規定，按重建價格應得相關補償費用，其補償範疇包含拆
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P15D1005-20150914&RealID=15-04-4005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P15D1005-20150914&RealID=15-04-400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K012000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K0120005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P06B1001-20170802&RealID=06-02-1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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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補償費、人口遷移費、營業補助費、獎勵金等項目。 

(十) 投資人完成開發大樓後，參與開發之原土地所有權人係依據

「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

惠辦法」，將應分配權值依本府所議定之各樓層區位價格選擇

不動產，地主可選擇一樓商業空間，倘有多位地主選擇相同

時，以抽籤方式決定之，與都市更新方式不同。 

(十一) 捷運開發區屬大眾運輸場站，並鼓勵民眾搭乘大眾捷運工具，

基地法定停車數量得減設，減設數量以30%為原則，惟若基地

規模限制則予免建，而Y37站出入口B之捷運開發區目前有規

劃地下停車場。 

十一、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書面意見（如附件，110年2月17日鐵產

物字第1100004908號函）：有關貴局為辦理環狀線東環段建設

計畫，擬變更臺北市信義區虎林段五小段12-8地號國有土地

(捷運 Y36站體用地)交通用地為捷運用地一案，查前揭土地得

容許作為捷運使用，無需變更都市計畫。 

捌、散會:上午11時2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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